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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

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第一次會議以及2020年股東周年大會已分別於2021年3月30日以及2021年6月25日審議批

准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則，使用自有閒置資金合計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2月3日至2022年4月15日期間，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冰箱營銷公司、空調營銷公司

（作為認購方）訂立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以認購平安銀行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950,000,000元（相當於約1,

157,644,757港元註1）。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

每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

條，當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合併計算時，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

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 因此，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

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第一次會議以及2020年股東周年大會已分別於2021年3月30日以及2021年6月25日審議批准了《關於

本公司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則，

使用自有閒置資金合計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

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2月3日至2022年4月15期間，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冰箱營銷公司、空調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訂

立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以認購平安銀行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950,000,000元（相當於約1,157,644,757港元註1）。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下的認購金額。 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2021第1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1年12月3日

(2)�產品名稱： 平安財富-天天成長現金人民幣理財產品B款

(3)�參與方：

(i)�平安銀行作為產品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平安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4)�產品類型： 非保本浮動收益型

(5)�產品風險評級： 中低風險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250,000,000元（相當於約305,612,264港元註2）

(7)�認購貨幣： 人民幣

(8)�投資期：

申購和贖回時間為每个交易日8:00至15:00（不包括15：00）。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

品的投資期限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9)�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业绩比較基準為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7天通知存款利率。

(10)�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包括但不限於

在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發行的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中央銀行票據、政府機構債券、金融

債券、銀行存款、大額存單、同業存單、公司信用類債券、資產支持證券，公募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債權類資產，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認可的其他資產，以及符合上述投資範圍的金

融機構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

(11) �到期本金收益兌

付：

認購方全部贖回本產品時，產品本金（份額）即時到賬，未分配收益將在產品本金（份額）到

賬日起的三個交易日內到賬。

(12)�提前終止權：

平安銀行有權按照監管要求或實際投資情況終止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 並至少於

終止前5個工作日進行信息披露。

2022第1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2年3月18日

(2)�產品名稱： 平安財富-天天成長現金人民幣理財產品B款

(3)�參與方：

(i)�平安銀行作為產品管理人

(ii)�空調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平安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4)�產品類型： 非保本浮動收益型

(5)�產品風險評級： 中低風險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400,000,000元（相當於約483,798,788港元註3）

(7)�認購貨幣： 人民幣

(8)�投資期：

申購和贖回時間為每个交易日8:00至15:00（不包括15：00）。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

的投資期限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9)�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业绩比較基準為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7天通知存款利率。

(10)�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包括但不限於在

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發行的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中央銀行票據、政府機構債券、金融債

券、銀行存款、大額存單、同業存單、公司信用類債券、資產支持證券，公募證券投資基金，其他

債權類資產，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認可的其他資產，以及符合上述投資範圍的金融機

構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

(11)�到期本金收益兌付：

認購方全部贖回本產品時，產品本金（份額）即時到賬，未分配收益將在產品本金（份額）到

賬日起的三個交易日內到賬。

(12)�提前終止權：

平安銀行有權按照監管要求或實際投資情況終止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並至少於終

止前5個工作日進行信息披露。

2022第2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2年4月15日

(2)�產品名稱： 平安財富-天天成長現金人民幣理財產品B款

(3)�參與方：

(i)�平安銀行作為產品管理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平安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4)�產品類型： 非保本浮動收益型

(5)�產品風險評級： 中低風險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368,233,706港元註4）

(7)�認購貨幣： 人民幣

(8)�投資期：

申購和贖回時間為每个交易日8:00至15:00（不包括15：00）。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

的投資期限以認購方的贖回時間為准。

(9)�預期年化收益率：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业绩比較基準為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7天通知存款利率。 本次

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為淨值型產品，業績表現將隨市場波動，具有不確定性。

(10)�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於以下符合監管要求的固定收益類資產，包括但不限於在

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發行的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中央銀行票據、政府機構債券、金融債

券、銀行存款、大額存單、同業存單、公司信用類債券、資產支持證券，公募證券投資基金，其他

債權類資產，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認可的其他資產，以及符合上述投資範圍的金融機

構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

(11)�到期本金收益兌付：

認購方全部贖回本產品時，產品本金（份額）即時到賬，未分配收益將在產品本金（份額）到

賬日起的三個交易日內到賬。

(12)�提前終止權：

平安銀行有權按照監管要求或實際投資情況終止本次認購的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並至少於終

止前5個工作日進行信息披露。

認購之理由及益處

本公司認購理財產品的審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託理財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認購該等平安銀行理財產品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

有閒置資金，將該等閒置資金用於委託理財有利於提升本集團自有閒置資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不會對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主要業務發展

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資者的權益有不良影響。

董事會認為認購該等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每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當該等平安

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合併計算時，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

25%。 因此，該等平安銀行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有關本公司、冰箱營銷公司、空調營銷公司及平安銀行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冰箱、家用空調、中央空調、冷櫃、洗衣機、廚房電器等電器產品以及汽車空調壓縮機及綜合熱管理系

統的研發、製造和營銷業務。

冰箱營銷公司

冰箱營銷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冰箱、冷櫃、洗衣機、生活電器等家用電器產品的銷售及其售後服

務、技術服務。

空調營銷公司

空調營銷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冷、空調設備銷售；家用電器銷售；家用電器安裝服務；技術服務、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轉讓、技術推廣；日用電器修理。

平安銀行

平安銀行為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持牌銀行，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股份代號：000001）。 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國內外結算；辦理票據承兌與

貼現；發行金融債券；代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府債券；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從事同業拆借；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信用證服務及

擔保；代理收付款項及代理保險業務；提供保管箱服務；離岸銀行業務；資產託管業務；辦理黃金業務等。

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列表

協議名稱 協議日期/公告日期 認購方 認購的理財產品

2021第1份平安銀行理

財協議

2021年12月3日（協議）/

2022年4月15日（公告）

冰箱營銷公司

2021第1項平安銀行理

財產品

2022第1份平安銀行理

財協議

2022年3月18日（協議）/

2022年4月15日（公告）

空調營銷公司

2022第1項平安銀行理

財產品

該等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不包括2022第2項平安銀行理財產品）總認購金額為人民幣650,000,000元（相當於約789,411,052港元

註1）。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定義如下：

「2021第1份平安銀行理財協

議」

「2022第1份平安銀行理財

協議」

「2022第2份平安銀行理財

協議」

指

指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平安銀行於2021年12月3日就認購2021第1項平安銀行理

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空調營銷公司與平安銀行於2022年3月18日就認購2022第1項平安銀

行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冰箱營銷公司與平安銀行於2022年4月15日就認購2022第2項平安銀

行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1第1項平安銀行理財產

品」

「2022第1項平安銀行理財

產品」

「2022第2項平安銀行理財

產品」

「空調營銷公司」

指

指

指

指

根據2021第1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述在

本公告內；

根據2022第1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

述在本公告內；

根據2021第2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條款概

述在本公告內；

本公司附屬公司青島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

於香港聯交所主板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平安銀行」

「平安銀行理財協議」

「該等平安銀行理財產品」

指

指

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為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銀行；

於本公告內標題為「該等平安銀行協議列表」一節中列示的平安銀行

理財協議及2022第2份平安銀行理財協議；

根據該等平安銀行理財協議所認購的理財產品；

「中國」

「冰箱營銷公司」

指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東海信冰箱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交易日」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及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同時開放交易的

工作日；及

「%」 指 百分比。

註：

1.�此金額為按本公告內被使用的匯率由人民幣兌換成的港元金額之總和。 該兌換僅作說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

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2.�此金額已按0.81803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

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3.�此金額已按0.82679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

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4.�此金額已按0.81470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由人民幣元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

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代慧忠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2年4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代慧忠先生、林瀾先生、賈少謙先生、費立成先生、夏章抓先生及高玉玲女士；而本公司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馬金泉先生、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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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12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于2022年4月18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2、董事出席会议情况：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

（三）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共同投资的议案》（董事长代慧忠先生，董事林澜先生、贾少谦先生、

费立成先生及高玉玲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项议案，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

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共同投资的公告》）。

为提升本公司注塑、钣金业务配套能力，实现系统内注塑、钣金生产能力及人才的整合，做大做强外部业务，提高注塑、钣金业务效率

和效益，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信视像」)以其自有的注塑、钣金相关设备(「设备」)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信

（广东）厨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标的公司」)进行单方面增资，增资价格以标的公司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为

依据确定，海信视像的出资金额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设备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本公司不参与标的公司的本次增资扩股。本次增

资扩股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有60.06%的股权，海信视像持有26.00%的股权，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3.94%的股权。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与员利公司、海信视像共同签署的《海信（广东）厨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说明；

（四）独立非执行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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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

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信（广东）厨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厨卫电器

产品和注塑、钣金等配套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现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有81.17%的股权，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员利公

司」)�持有18.83%的股权。 为提升本公司注塑、钣金业务配套能力，实现系统内注塑、钣金生产能力及人才的整合，做大做强外部业务，提

高效率和效益，本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与员利公司、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信视像」)共同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海信视像

以其自有的注塑、钣金相关设备(「设备」)对标的公司进行单方面增资，增资价格以标的公司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账面净

资产为依据确定，出资金额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设备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为6,353.55万元。 本公司与员利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

扩股。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有60.06%的股权，海信视像持有26.00%的股权，员利公司持有13.94%的股

权。 本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二）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信视像的控股股东同为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海信视像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于2022年4月18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共同投资的议案》，董事长代慧忠先生，董事林澜先生、贾少谦先生、费立成先生以及高玉

玲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项议案。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说明以及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海信视像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600060。 住所：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218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

公司。 主要办公地点：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程开训。 注册资本：人民币130,848.1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20026462882XW。海信视像主要从事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云平台服务。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无实际控制人。

（二）关联方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海信视像发展状况稳健，主要财务数据具体详见海信视像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网址www.sse.com.cn发布的定期报告。

（三）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信视像的控股股东同为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海信视像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海信视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信（广东）厨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张明磊

4、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40.51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757.51万元

5、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容奇大道1号

6、成立日期：1999年11月24日

7、经营范围：吸油烟机、燃气灶、电烤箱、热水器、蒸箱、微波炉、洗碗机、消毒柜、软水机、净水机、水处理设备、燃气采暖热水炉、燃气

采暖热水设备、电暖器、电风扇及厨卫系统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并提供安装、售后、技术检测服务；生产经营金属制品（不含金、银制

品）、塑料制品（不含废旧塑料）、模具、CD及DVD清洁用品、电视支架、电子零配件、自动化设备、通信配线设备、直播卫星电视接收天

线、竹制品、木制品，提供以上产品相关的售后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

8、增资前后标的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新增

注册资本

出资金额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本公司 4,659.46 81.17% 0 0 4,659.46 60.06%

员利公司 1,081.05 18.83% 0 0 1,081.05 13.94%

海信视像 0 0 2,017 6,353.55 2,017.00 26.00%

合计 5,740.51 100.00% 2,017 6,353.55 7,757.51 100.00%

标的公司增资前后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9、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016.24 78,931.34

负债总额 59,928.22 63,391.59

应收账款总额 21,394.36 19,445.76

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0

净资产 18,088.02 15,539.76

营业收入 338,957.29 88,745.89

净利润 -6,664.43 -2,54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11.09 10,931.30

10、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标的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1、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方出资涉及的设备评估情况

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22］第QDV045号资产评估报告，海信视像对标的公司出资涉及的设备

类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63,535,500.00元。 评估方法为成本法。 评估基准日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可能对评估

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定价以标的公司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为依据，确定增资价格为人民币3.15元/股，新进股东的出

资金额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设备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为6,353.55万元，定价公允，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

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方：甲方：本公司

乙方：员利公司

丙方：海信视像

（一）增资扩股的具体事项

以标的公司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为依据，确定增资价格为人民币3.15元/股。 甲乙丙三方作为标的公司的

合法股东，同意各股东出资额度如下：

本公司放弃本次增资，员利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新增股东海信视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17万元（出资金额人民币6,353.55

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变化情况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增资前后标的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 。

（二）增资款的缴付

各方同意丙方以设备出资，出资金额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设备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为6,353.55万元。 丙方承诺于标的公司

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后15日内向标的公司一次性交付上述设备。

（三）违约责任

如果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义务，所引起的标的公司和/或其他各方的全部直接损失应由该违约方承担。

（四）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协议各方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是为了提升本公司注塑、钣金业务的配套能力，实现系统内注塑、钣金生产能力及人才的整合，做大做强外

部业务，提高注塑、钣金业务的效率和效益。海信视像以其自有的注塑、钣金相关设备对标的公司进行单方面增资，有利于系统内注塑、钣

金业务整合，提升业务规模，提高注塑、钣金配套业务的效率和效益。 本次增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初至2022年3月31日，本公司与海信视像累计已发生的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0.36亿元，采购产品和接受

劳务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0.18亿元。

九、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说明

本公司事前就本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共同投资事项通知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和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我们认真审阅了关联交易相关文件后，认为：本次业务整合有利于提升公司注塑、钣金业务的配套能力，提高注塑、钣金业务的效率和效

益。 本次增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

共同投资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共同投资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业务整合有利于提升公司注塑、钣金业务的配套能力，提高注塑、钣金业务的效率和效益。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

理的原则，《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条款公允合理，符合一般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与关联方形成共同投资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议案。

十、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与员利公司、海信视像共同签署的《海信（广东）厨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说明；

（四）独立非执行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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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持有公司股份4,718,0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4%；其关联方山西红土创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红土）持有公司股份6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其关联方天津海泰红土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泰红土）持有公司股份54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 深创投、山西红土及海泰红土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5,916,5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2%。 前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且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

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1年12月24日，公司披露了《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4）。截至2022年4月16日，深创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0,4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山西红土、海泰红土尚未减持。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5%以下股东 4,718,089 4.24% IPO前取得：4,718,089股

山西红土创新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5%以下股东 655,000 0.59% IPO前取得：655,000股

天津海泰红土

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5%以下股东 543,500 0.49% IPO前取得：543,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4,718,089 4.24% 受同一主体控制

山西红土创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655,000 0.59% 受同一主体控制

天津海泰红土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543,500 0.49% 受同一主体控制

合计 5,916,589 5.3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200,430 0.18%

2022/1/17～

2022/4/16

集中竞价交

易

40.60-41.5

9

8,223,487 4,517,659 4.06%

山西红土

创新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0 0.00%

2022/1/17～

2022/4/16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

易

0.00-0.00 0 655,000 0.59%

天津海泰

红土创新

投资有限

公司

0 0.00%

2022/1/17～

2022/4/16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

易

0.00-0.00 0 543,500 0.4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深创投、山西红土和海泰红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综合决定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股东的减持实施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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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下午 13:00-14: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至4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iuri@jiuriche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2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4月27日下午13:00-14:30举行2021年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7日下午 13:00-14: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赵国锋先生

董事、总裁：解敏雨先生

董事、副总裁（研发负责人）：张齐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

财务总监：马秀玲女士

独立董事：张弛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下午13:0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至4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iuri@jiuriche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2-58330799

电子邮箱：jiuri@jiurichem.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实际召开方式及参加人员有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做相应微

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销

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于2022年4月20日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投资

者可通过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上述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

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持有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办理程序

遵循基金的法律文件和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规定,具体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大成恒生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924

2 大成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919

3 大成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C 160918/011159

4 大成专精特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4651/014652

5 大成聚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4224/014225

6 大成新能源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14141/014142

7 大成稳安6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E 013790/013791/013792

8 大成致远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3463/013464

9 大成景气精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3435/013436

10 大成稳益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E 013399/013400/013401

11 大成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C 012979/012980

12 大成悦享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848/012849

13 大成成长回报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473/012474

14 大成创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184/012185

15 大成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2045/012046

16 大成投资严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1834/011835

17 大成高新技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066

18 大成优选升级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10738/010739

19 大成彭博农发行债券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C 009219/009220

20 大成恒生综合中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C 008972

21 大成恒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8869/008870

22 大成兴享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8753

23 大成景优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8686/008687

24 大成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C 007946/007947

25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7801

26 大成MSCI中国A股质优价值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C 007782/007783

27 大成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C 007507/007508

28 大成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C 007297/007298

29 大成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7096

30 大成景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6811/012890

31 大成景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006674

32 大成景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038

33 大成智惠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09

34 大成景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3692/003693

35 大成景禄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373/003374

36 大成中证360互联网+大数据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359

37 大成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58

38 大成慧成货币市场基金A/B 002200/002201

39 大成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001791/001792

40 大成恒丰宝货币市场基金A/B 001697/001698

41 大成正向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65

42 大成睿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1300/001301

43 大成互联网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44

44 大成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0834

45 大成丰财宝货币市场基金A/B 000626/000627

46 大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87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022

网址：http://licaike.hexun.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大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类

份额增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自2022年4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大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类

份额（A类基金代码：008269、C类基金代码：008270）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

遵循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10

网址：www.gjzq.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92� � � � � � �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22-013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4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405,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分派方案一致，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5,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4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36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4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4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4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4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迳湾

咨询联系人：赵怡

咨询电话：0756-3226342

传真电话：0756-335958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560� � � � � � � �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2-038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中泰创业投资（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投” ）持有公司股份8,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8%。上述持有

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于2021年12月2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公司股东中泰创投因业务发展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80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600,0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期间为自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3,200,000股，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022年4月18日，公司收到股东中泰创投出具的《关于减持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的告

知函》。 截至2022年4月17日，中泰创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247,1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76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2,9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7734%。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

区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泰创投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8,500,000 5.18% IPO前取得：8,5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中泰创投 1,247,108 0.7600%

2022/1/18～

2022/4/17

集中

竞价

交易

32.83

－

36.72

43,789,616.69

未 完 成 ：

352,892

股

4,342,

892

2.6467

%

注1： 其中包括了2021年12月30日-2022年03月29日中泰创投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

2,9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34%，尚余290,000股未减持。减持价格区间为30.00元/股-33.60元/

股，减持总金额为94,690,000.00元。 中泰创投合计减持了4,157,1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335%。

注2：上述当前持股数量（股）为股东中泰创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减持（4,157,108股）

后持有的股份列示。当前持股比例为中泰创投合计减持4,157,108股后，持有股份（4,342,89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注3：本公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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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国美通讯” ）股票自2022年4月11日至4月18日连续

6个交易日涨停。公司已于4月14日发布《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0）。公

司股票自2022年4月11日至4月18日连续6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31.72%， 鉴于近期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较大，现对相关风险郑重提示如下，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注意投资风险。

一、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价于2022年4月11日、4月12日、4月13日、4月14日、4月15日、4月18日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

股票价格波动较大，短期涨幅高于同行业涨幅，存在较大交易风险。 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二）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亏损

公司于2022年3月22日发布《国美通讯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3,568.85万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00.22万元。 公司于4月12日披露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2021年度业绩亏损， 每股收益-0.1487元/

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披露《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

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确认，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

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于2022年4月13日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目前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与公司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

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公

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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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重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于本案中为第三人；

●涉案金额为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一、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厦华电子” ）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2019年1月8日、2020

年3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编号为 “临

2017-081《涉及诉讼公告》” 、 “临2019-003《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和“临2020-004《涉及诉讼

的进展公告》” 。

公司于2017年8月收到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2260号案件应诉通知书，中乙祥

营造工程有限公司就火炬（翔安）厦华电子工业园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事宜向法院提起诉讼。 该

诉讼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后，公司于2019年1月收到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7）闽0205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书。 鉴于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并作出

【（2019）闽02民终2095号】裁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

用法律错误，发回重新审判。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

2020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法庭审理过程中，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撤回对厦门华侨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厦门火炬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并要求将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厦门火炬

集团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当庭口头裁定予以准许。

今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205民初43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 被告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中乙祥营造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款3301970.65元及逾期利息（以3301970.65元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

计算，自2018年4月21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本案原告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主张的466789元

为限）；

（二） 被告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中乙祥营造工程有

限公司为本案支出的保全费5000元；

（三）驳回原告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被告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06184元，由原告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8374.4元，由被告中国建筑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7809.6元，被告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

院缴交；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2520元，由反诉原告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诉讼的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